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

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胡钢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志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

员

）

徐志凌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

（

元

） ６１７，４１４，０３８．６１ ４３６，６２６，３８８．６０ ４３６，６２６，３８８．６０ ４１．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６２，０２２，５９４．３０ ４３，２９０，８８６．１８ ４３，２５１，５９１．１６ ４３．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５４，２７１，３０８．８９ ３６，４４７，４６９．１０ ３６，４０８，１７４．０８ ４９．０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４０，１５５，２４９．３６ －２５，７０１，９０６．０１ －１９，８２５，２４５．４８ ３０２．５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５ ４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５ ４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７５％ ２．２９％ ２．２９％ ０．４６％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４，７１８，５５３，３４５．６１ ４，７９７，９０１，７４６．５７ ４，８５６，４５２，５５９．４９ －２．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２４０，６１４，０１９．６２ ２，１８４，１１２，３１８．８１ ２，２２０，２９０，１２６．３３ ０．９２％

公司本报告期内完成收购福州弘卓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符合

《

企业会

计准则

》

及其相关指南

、

解释等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规定

，

公司按规定对可比

期间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１０６，２１７．６６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

４，４８２，６３７．４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３２９，７５１．９１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４，７９０，９２７．７０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５５９，９７５．４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１８５，８３８．５８

合计

７，７５１，２８５．４１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

益

》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

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０７，９３５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

（

如有

）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２．９１％ ３０８，８７９，４４０ ０

质押

１８７，８５６，０００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０４％ ２８，５６８，７００ ０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８Ｌ－

ＦＨ００２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９％ ８，３７９，７９４ ０

东兴证券

－

民生银行

－

东兴

信鑫

３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７６％ ７，１５２，２８０ 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嘉实新机遇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７２％ ６，７７７，１００ 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富国中证工业

４．０

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８％ ６，３４８，０９３ ０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０１８Ｌ－

ＦＨ００１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５５％ ５，１２３，４１６ ０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５３％ ４，９９９，８６０ ０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

渝信贰号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４０％ ３，７３８，５２１ 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中证

５００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８％ ３，５４１，４２７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８，８７９，４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８，８７９，４４０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８，５６８，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５６８，７００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８，３７９，７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３７９，７９４

东兴证券

－

民生银行

－

东兴信鑫

３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７，１５２，２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１５２，２８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新机遇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６，７７７，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７７７，１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证工业

４．０

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６，３４８，０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３４８，０９３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１

深

５，１２３，４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１２３，４１６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４，９９９，８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９９９，８６０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渝信贰号信托

３，７３８，５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７３８，５２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证

５００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５４１，４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５４１，４２７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

东兴证券

－

民生银行

－

东兴信鑫

３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系本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管委托成立的增持账户

，

该两个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

且不属于

《

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他

股东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２

、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

货币资金期末较期初增加

２８８３８．９０

万元

，

增幅

３７．３３％

，

主要系本公司收回理

财产品和收到金融支付产品销售款和购房款增加所致

。

２

、

应收票据期末较期初减少

４８９８．７０

万元

，

减幅

８５．９３％

，

主要系本公司应收票据

到期收款和背书所致

。

３

、

应收利息期末较期初增加

２６７．２４

万元

，

增幅

１２９．１６％

，

主要系本公司理财可确

认收益增加所致

。

４

、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较期初减少

３３６１６．０１

万元

，

减幅

４３．２７％

，

主要系本公司收

回理财产品所致

。

５

、

应付票据期末较期初增加

８７６１．９８

万元

，

增幅

４４．３７％

，

主要系本公司银行承兑

票据支付货款增加所致

。

６

、

应付账款期末较期初减少

２６９４０．１６

万元

，

减幅

３５．１７％

，

主要系本公司偿还货

款增加所致

。

７

、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较期初减少

３９０３．７２

万元

，

减幅

６６．３２％

，

主要系本公司支付

期初职工薪酬所致

。

８

、

应付利息期末较期初减少

２０．７８

万元

，

减幅

５７．１６％

，

主要系本公司支付到期应

付利息所致

。

９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较期初增加

９５．９３

万元

，

增幅

３３．６４％

，

主要系本

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

１０

、

营业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８０７８．７７

万元

，

增幅

４１．４１％

，

主要系主要系公

司自动识别

、

金融支付

、

地产等业务较大增长所致

。

１１

、

营业成本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２５５４．４２

万元

，

增幅

４７．４３％

，

主要系本公司营

业收入增加所致

。

１２

、

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３２３．７２

万元

，

增幅

２８２．７３％

，

主要系本

公司地产业务收入增长所致

。

１３

、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４６６．３７

万元

，

增幅

８６１．６１％

，

主要系公司

根据应收账款账龄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

１４

、

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４３．０２

万元

，

增幅

９６．４９％

，

主要系公司联营企

业和理财收益较上年增加所致

．

１５

、

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５６．４０

万元

，

增幅

５６．２７％

，

主要系本公司政

府补贴收入增加所致

。

１６

、

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７８４．９２

万元

，

增幅

８８．４４％

，

主要系本公司本

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

１７

、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８７７．１０

万元

，

增幅

４３．４０％

，

主要系本期公司自动识别

、

金融支付

、

地产等业务较大增长所致

。

１８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９９８．０５

万元

，

增幅

３０２．５５％

，

主要系本期收到金融支付产品销售款和购房款增加所致

。

１９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３４０２．３１

万元

，

增幅

６８３．０５％

，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

２０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９１００．１６

万元

，

增幅

５８．７３％

，

主要系本期较上年同期偿还借款减少所致

。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公司拟投资人民币

１．５

亿元设立广州市网商小额贷款有

限责任公司

。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

该事项已经广州市越秀区金融工作局审核批准

。

２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公司与上海新大陆翼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订

《

股份认购协议

》，

公司以现金

３５１６．０２

万元认购上海翼码定向发行的股票

。

本次认购

后

，

公司持有上海新大陆翼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比例增加至

３７．３７％

。

３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

日

，

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支付行业相关资产

，

该事项涉及重大资

产重组

，

截至报告期末

，

公司股票仍处于停牌状态

，

并履行每

５

个交易日披露进展公

告的义务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设立广州市网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ｃｎｉｎｆｏ－ｎｅｗ ／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

ｓｚｓｅ＿ｍａｉｎ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ｄｅｔａｉｌ ／ ｔｒｕｅ ／ １２０１９２６１７３？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Ｔｉｍｅ＝２０１６－０１－２０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０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ｃｎｉｎｆｏ－ｎｅｗ ／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

ｓｚｓｅ＿ｍａｉｎ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ｄｅｔａｉｌ ／ ｔｒｕｅ ／ １２０２１４９００５？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Ｔｉｍｅ＝２０１６－０４－０８

参与上海新大陆翼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

向发行的认购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２４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ｃｎｉｎｆｏ－ｎｅｗ ／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

ｓｚｓｅ＿ｍａｉｎ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ｄｅｔａｉｌ ／ ｔｒｕｅ ／ １２０１９９２３７９？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Ｔｉｍｅ＝２０１６－０２－２４

拟发行股份购买支付行业相关资产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０３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ｃｎｉｎｆｏ－ｎｅｗ ／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

ｓｚｓｅ＿ｍａｉｎ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ｄｅｔａｉｌ ／ ｔｒｕｅ ／ １２０２０１８３４６？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Ｔｉｍｅ＝２０１６－０３－０３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１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ｃｎｉｎｆｏ－ｎｅｗ ／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

ｓｚｓｅ＿ｍａｉｎ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ｄｅｔａｉｌ ／ ｔｒｕｅ ／ １２０２０３２９１２？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Ｔｉｍｅ＝２０１６－０３－１０

三

、

公司

、

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收购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

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新大陆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减持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新大陆集团承诺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本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

，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

，

其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本公司对外披露

出售提示性公告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未

违反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新大陆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同业竞争

、

关联交易

、

资金占用等

方面的承诺

（１）

继续遵守并履行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与公司签署的

《

商

标使用许可合同

》，

对于该合同项下许可给公司

（

包含其附

属公司

，

下同

）

所使用的商标

，

保证不将其许可给与公司存

在同业竞争的第三方使用

。（２）

若公司

（

包含其附属公司

，

下同

）

将来在云南省大理州及中国境内的其他地域从事房

地产开发及物业经营业务

，

新大陆集团同意公司在同等条

件下优先收购该等业务所涉及的资产或股权

，

和

／

或通过

合法途径促使新大陆集团向公司转让该等资产或控股权

，

和

／

或通过其他公平

、

合理的途径对其相关业务进行调整

，

以避免与公司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３）

新大陆集团

（

包括

其全资

、

控股企业或其他关联企业

）

目前与公司不构成同

业竞争

，

若因双方的业务发展导致新大陆集团的业务与公

司的业务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竞争时

，

新大陆集团同意由

公司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等业务所涉资产或股权

，

和

／

或通过合法途径促使其所控制的全资

、

控股企业或其

他关联企业向公司转让该等资产或控股权

，

和

／

或通过其

他公平

、

合理的途径对新大陆集团相关业务进行调整

，

以

避免与公司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４）

继续履行公司与新

大陆集团于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所签署的

《

避免同业竞争协议

书

》。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０５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未

违反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新大陆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不减持承诺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起未来十二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公

司股票

。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４

日

报告期内未

违反承诺

公司 董事

、

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

不减持承诺

增持的集合资管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起

６

个月内不减持

公司股票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４

日

报告期内未

违反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

，

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四

、

对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

、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

、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

、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八

、

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九

、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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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

，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以书

面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

，

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此次会议

。

会议应到董事

６

人

（

其中独立董事

２

名

），

实

到

５

人

（

独立董事

２

名

），

其中董事林建先生委托董事林学杰先生参加会议并投票

。

会

议由董事长胡钢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此次会议

。

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经过认真审议

，

与会董事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

一

、

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及其正文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６

票

，

反

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

《

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

一季度报告

》

及其正文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

２０１６

年度期初数及上年同期

数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公司前期收购福州弘卓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符合

《

企

业会计准则

》

及其相关指南

、

解释等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规定

，

公司按规定对

可比期间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

是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客观反映

，

我们同意本次追溯

调整

。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

《

公司关于同一

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

２０１６

年度期初数及上年同期数的公告

》。

特此公告

。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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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应

到监事

３

人

，

实到监事

３

人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整榕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

，

一致通过以下事项

：

一

、

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及其正文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３

票

，

反

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

《

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

一季度报告

》

及其正文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

２０１６

年度期初数及上年同期

数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公司监事会认为

：

本次福州弘卓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方

式纳入本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

并对可比期间财务报表数据进行

追溯调整事项

，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指南

、

解释等的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

，

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我们同意本次追溯调整

。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

《

公司关于同一

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

２０１６

年度期初数及上年同期数的公告

》。

特此公告

。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000997� � � � �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2016-034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追溯调整 2016 年度期初数

及上年同期数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第

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追溯调整

２０１６

年度期初数及上年同期数的议案

》，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追溯调整基本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福州弘

卓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收购福州弘卓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弘卓通信

”）

１００％

股权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

弘卓通信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并

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由于公司及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弘卓通信同为新大陆科技集团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

，

因此公司按照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

，

追溯调整

２０１６

年度期初

数及上年同期相关财务报表数据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及其相关指南

、

解释等规定

，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

合并方在合并中取得的净资产的入账价值相对于为进行企

业合并支付的对价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

应调整资本公积

（

资本溢价

）

项目或其他所

有者权益项目

。

在合并当期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

应对报表的期初数进行调整

，

同时

应对比较报表的有关项目进行调整

。

在编制比较报表时

，

应将被合并方的有关资产

、

负债并入

，

同时因合并而增加的净资产在比较报表中调整所有者权益项下的资本公

积

（

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

）。

对于被合并方在企业合并前实现的留存收益

（

盈余公积和

未分配利润之和

）

中归属于合并方的部分

，

自资本公积转入留存收益

。

公司按照上述规定

，

对

２０１６

年度资产负债表期初数及上年同期损益进行了追溯

调整

，

有关具体资产

、

负债

、

权益及损益追溯调整情况详见下表

：

表一

：

主要资产负债及权益期初追溯调整情况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调整后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调整前

）

调整数

货币资金

７７２５２１６８２．８３ ７７２２１０１０７．９６ ３１１５７４．８７

其他应收款

９４４１９１４９．４２ ９３２４３９４９．４２ １１７５２００．００

流动资产

４１４３３０２４０５．３７ ４１４１８１５６３０．５０ １４８６７７４．８７

在建工程

３７０４８６７１．３９ ０．００ ３７０４８６７１．３９

无形资产

５１３２９５９４．５６ ３１５８８２９２．０６ １９７４１３０２．５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５５３３１６５６．６０ ５５０５７５９２．４４ ２７４０６４．１６

非流动资产

７１３１５０１５４．１２ ６５６０８６１１６．０７ ５７０６４０３８．０５

资产

４８５６４５２５５９．４９ ４７９７９０１７４６．５７ ５８５５０８１２．９２

应付账款

７６６０９７６５６．３８ ７４３７５３６５７．３８ ２２３４３９９９．００

应交税费

１４１６７１１４０．４６ １４１６６２１３４．０６ ９００６．４０

其他应付款

１６４６７３２８０．２０ １６４６５３２８０．２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流动负债

２５０４４０６６７０．２４ ２４８２０３３６６４．８４ ２２３７３００５．４０

非流动负债

３０６０６４６．７３ ３０６０６４６．７３ ０．００

负债

２５０７４６７３１６．９７ ２４８５０９４３１１．５７ ２２３７３００５．４０

实收资本

９３８６２１９９８．００ ９３８６２１９９８．００ 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１４１１５４８６６．８８ １０４１５４８６６．８８ ３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库存股

７５２７８４９８．００ ７５２７８４９８．００ ０．００

其他综合收益

１７９５２５５．３７ １７９５２５５．３７ ０．００

盈余公积

１２９８５１６９９．１４ １２９８５１６９９．１４ ０．００

未分配利润

１０８４１４４８０４．９４ １０８４９６６９９７．４２ －８２２１９２．４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２２０２９０１２６．３３ ２１８４１１２３１８．８１ ３６１７７８０７．５２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２８６９５１１６．１９ １２８６９５１１６．１９ 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

２３４８９８５２４２．５２ ２３１２８０７４３５．００ ３６１７７８０７．５２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４８５６４５２５５９．４９ ４７９７９０１７４６．５７ ５８５５０８１２．９２

表二

：

主要损益项目上年同期追溯调整情况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

调整后

）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

调整前

）

调整数

一

、

营业收入

４３６，６２６，３８８．６０ ４３６，６２６，３８８．６０ ０．００

减

：

营业成本

２６４，６９４，９５１．９６ ２６４，６９４，９５１．９６ ０．０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８，２１８，８２６．０８ ８，２１８，８２６．０８ ０．００

销售费用

３２，５２５，４４３．２４ ３２，５２５，４４３．２４ ０．００

管理费用

８０，１４６，１６６．９２ ８０，１４５，９２６．９２ ２４０．００

财务费用

－１７３，８８０．１３ －１７２，９３５．１５ －９４４．９８

资产减值损失

５４１，２８１．４６ ５４１，２８１．４６ ０．００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５，６２７，９５０．０１ ５，６２７，９５０．０１ ０．００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５６４，９７２．３４ ５６４，９７２．３４ ０．００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号填列

） ５６，３０１，５４９．０８ ５６，３００，８４４．１０ ７０４．９８

加

：

营业外收入

６，３３３，２２１．４２ ６，３３３，２２１．４２ ０．００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０．００

减

：

营业外支出

１８０，９４５．９７ １４０，９４５．９７ ４０，０００．００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１２２，９５２．７３ １２２，９５２．７３ ０．００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 ６２，４５３，８２４．５３ ６２，４９３，１１９．５５ －３９，２９５．０２

减

：

所得税费用

８，８７５，００３．２２ ８，８７５，００３．２２ ０．００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号填列

） ５３，５７８，８２１．３１ ５３，６１８，１１６．３３ －３９，２９５．０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３，２５１，５９１．１６ ４３，２９０，８８６．１８ －３９，２９５．０２

少数股东损益

１０，３２７，２３０．１５ １０，３２７，２３０．１５ ０．００

二

、

董事会关于追溯调整

２０１６

年度期初数及上年同期数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公司收购弘卓通信

１００％

股权

，

符合

《

企业会计准则

》

及其相关

指南

、

解释等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规定

，

公司按规定对可比期间财务报表进行

追溯调整

，

是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客观反映

，

我们同意本次追溯调整

。

三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追溯调整

２０１６

年度期初数及上年同期数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收购弘卓通信

１００％

股权

，

符合

《

企业会计准则

》

及其相

关指南

、

解释等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规定

，

公司按规定对报表期初数及上年同

期数进行追溯调整

，

是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客观反映

，

财务核算符合有关规定

，

未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

我们同意本次追溯调整

。

四

、

监事会关于公司追溯调整

２０１６

年度期初数及上年同期数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

弘卓通信以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方式纳入本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

一季度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

并对可比期间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追溯调整事项

，

符合

《

企

业会计准则

》

及其相关指南

、

解释等的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

，

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

我们同意本次追溯调整

。

特此公告

。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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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

暨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

（

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

，

刊载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

报

》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

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

告编号

：

２０１６

临

－１２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国投公司

”，

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９８

，

４７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３．２１％

）《

关于提请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增加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

提案的函

》，

提议将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３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

关于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详见附件

）

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国投公司本次提出增加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程序符合

《

公司章程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提案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

，

故本公司董事会将该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其他事项无变化

，

现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补充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届次

：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决定召开公

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

。

３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以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４

、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６

日

（

星期五

）

下午

１４

：

３０

分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５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６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５

、

会议的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６

、

出席对象

：

（

１

）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

于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见证律师

。

７

、

会议地点

：

福建省宁德市环城路

１４３

号闽东大广场华隆大厦

８

层会议室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普通决议议案

：

１

、

审议

《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审议

《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审议

《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４

、

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５

、

审议

《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６

、

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

》；

７

、

审议

《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决算审计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８

、

审议

《

关于投资开发霞浦浮鹰岛风电场工程项目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

《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５

年度述职报告

》。

上述议案除本次新增的

《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内容详见附件外

，

其它议案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披露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的

《

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

２０１６

董

－０３

）、《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

》（

２０１６

监

－０１

）、《

公司关于投资开发霞浦浮鹰岛风电场工程项目的公告

》（

２０１６

临

－０９

）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①

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的

，

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

股东帐户卡和本人身份

证进行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代理人持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

股东帐户卡和本人身份证

进行登记

；

②

社会公众股持股东帐户卡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③

异地股东可以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

④

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受托代理人必须持授权委托书

、

股东帐户卡和本人

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２．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５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８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

：

福建省宁德市环城路

１４３

号闽东大广场华隆大厦

９

层福建闽东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四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

，

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网络投票

，

网络投票程序

如下

：

（

一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投票期间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

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

１

、

投票代码

：“

３６０９９３

”。

２

、

投票简称

：“

闽电投票

”。

３

、

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６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４

、

在投票当日

，“

闽电投票

”“

昨日收盘价

”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

数

。

５

、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

１

）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

“

买入

”。

（

２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号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二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具体如下表

：

议案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

１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２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３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４．００

５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５．００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决算审计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投资开发霞浦浮鹰岛风电场工程项目的议案

８．００

注

：

为便于股东在交易系统中对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统一投票

，

公司增加一个

“

总议

案

”，

对应的议案号为

１００

，

相应的申报价格为

１００．００

元

；

股东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视为

对股东大会需审议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

３

）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权

。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

，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

，

则可以

只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

。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

“

总议案

”

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

投票为准

。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

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

５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

６

）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１

、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

“

深圳证券交易所数

字证书

”

或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

１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

请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

密码服务专区

”

注册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核验码

。

（

２

）

激活服务密码

：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

“

激活核验

码

”

激活服务密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

如服务密

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

，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以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

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

，

次日方可使用

。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

必重新激活

。

密码激活后如果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

激活方法类似

。

（

３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３

、

股东根据获取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后

，

可登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

内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

１

）

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

“

闽东电力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

（

２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登录

”，

选择

“

用户密码登录

”，

输入您的

“

证券帐户

”

和

“

服务密

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

３

）

登陆成功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的操作

；

（

４

）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４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

１

）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

２

）

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

即股份数与应选人数之积

）

为限进行投票

，

如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

，

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作废

。

五

、

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会议联系人

：

郑曦阳

电话

：

０５９３－２７６８９８３

传真

：

０５９３－２０９８９９３

２．

会议费用

：

参会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２

、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

３

、《

关于提请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增加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

案的函

》（

宁国投函

【

２０１６

】

５８

号

）；

４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文本

。

七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授权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或本单位

）

出席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

受托人将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

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

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

本人

（

或本单位

）

对该次

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

议案名称 表决

１、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３、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５、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７、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决算审计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８、

关于投资开发霞浦浮鹰岛风电场工程项目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注

：

委托人只能表明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一种意见

，

并在所选意见的相应栏目处

打

“

√

”，

多选或不选视为无效委托

。

委托人签名

（

个人股东签名

，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或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２０１６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

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

注

：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20日

附件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

，

对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有

关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

，

发现存在减值迹象

，

现将有关大额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议案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一

、

公司全资子公司计提单项坏账准备的事项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宁德市环三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环三实业

）

对各项应收款项进行了清理

，

综合分析债权所在公司的经营状况

、

账龄

、

可回收性等因素

，

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

，

拟对福建省家具工贸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

“

家具工贸公司

”）

的债权进行单项计提坏准备

。

该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

，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７８５

万元

，

股东为福建省城镇集

体工业联合社

（

事业法人

），

该公司注册类型为全民所有制

，

经营地址位于福州市鼓楼区

五一北路

３１

号

，

法人陈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

环三实业公司与家具工贸公司签订

《

采购合同

》，

逾期合同编号

为

ＸＪ－ＣＧ２０１３０１７

，

合同约定

，

环三实业公司向家具工贸公司采购进口复合橡胶

１０８９．５

吨

，

货物总价为

１６８８７２５０

元

；

环三实业公司支付全部货款后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前交

清全部货物

；

家具工贸公司每延期一日交清货物

，

按应交货总金额的日千分之一点五向

环三实业公司支付违约金

，

逾期超过

２０

日

，

环三实业公司有权解除合同

，

家具工贸公司

应按合同货款总金额的

１０％

向环三实业公司支付违约金

；

另外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宋志建向环三实业公司出具

《

担保函

》，

对

《

采购合同

》

项

下家具工贸公司的所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

合同生效后

，

环三实业公司向家具工贸公司支付全部的货款

１６８８７２５０

元

。

但是

，

家

具工贸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交付货物

，

经环三实业公司多次催促

，

家具工贸公司至今

未交付任何的货物

。

家具工贸公司逾期交货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

《

采购合同

》

的约定

，

为此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４

日

，

环三实业公司向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要求解除

《

采购合同

》，

并返还货款

１６

，

８８７

，

２５０．００

元以及违约金

，

宋志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针对家具工贸案件

，

法院认为

，

相关司法机关已对涉案合同是否涉及经济刑事犯罪

立案侦查

，

宁德市蕉城区检察院已对环三实业公司的高管及被告宋志建涉嫌犯罪侦查

，

且该犯罪嫌疑可能涉及本案合同效力认定

。

因此

，

本案依法应当移送相关司法机关处理

。

因此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

２０１４

）

宁民初字第

６１０

号民事裁定

书

，

裁定驳回环三实业公司的起诉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

环三实业公司向福建省高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０

日

，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

（

２０１５

）

闽民终字第

１２２２

号审理上诉案件通知书

。

案件二审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下午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第

六法庭开庭审理

，

目前尚未判决

。

截至议案提起日

，

环三实业未收到家具工贸的任何还款

，

经过调查了解

，

没有发现家

具工贸有其他可用于偿付的财产

。

据此判断

，

该笔款项回收的可能性较小

，

故按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

，

２０１４

年度已计提坏账准备

１６８．８７

万元

，

２０１５

年度计提坏账准备

１５１９．８５

万

元

，

该事项影响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减少

１５１９．８５

万元

。

二

、

关于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事项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投资

参与设立中海油海西宁德工业区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开发公司

”），

注册资本金为人

民币

３

亿元

，

其中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出资

２．５５

亿元

，

股份比例

８５％

；

福建省投资开发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３０００

万元

，

股份比例

１０％

，

公司出资

１５００

万元

，

股份比例

５％

。

２０１２

年根据开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提议

，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增加开发公司注册资本金

２

亿元

，

公司按股比

５％

为开发公司增资

１０００

万元

。

增资后开发公司注册资本金

５

亿元

，

其中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出资

４．２５

亿

元

，

股份比例

８５％

；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５０００

万元

，

股份比例

１０％

，

我公司出资

２５００

万元

，

股份比例

５％

。

开发公司以石油化工

、

石油储备

、

ＬＮＧ

综合利用

、

装备制造为主导产业

，

以港口

、

物流

、

出口加工和现代服务为配套产业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的规定对该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进

行了减值测试

，

发现存在以下可能减值的迹象

，

认为应对该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

１

、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改变原有规划

，

停止在宁德的投资项目

，

２０１４

年将持有开发

公司

８５％

的股权出资额

４２５００

万元以

７２８６．７８

万元全部转让给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

开发公司更名为福建闽投工业区开发有限公司

。

２

、

根据福建闽投工业区开发有限公司的审计报表显示

，

原开发公司应收款项

、

存货

、

无形资产等大部分计提了减值准备

，

２０１５

年福建闽投工业区开发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

资产为

６９４３．５３

万元

。

３

、

根据对福建闽投工业区开发有限公司现有人员的了解

，

目前也没有新的规划

。

上述项目建设是有专门用途的

，

原有规划终止后也没有新的项目可承接原有建设的

设施

，

因此认为该资产计提减值准备是合理

。

根据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５

年审计报告

，

福建闽投工业区开发有限公

司净资产为

６９４３．５３

万元

，

根据公司持股比例计算

，

公司对该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计提

减值准备

２１５２．８２

万

。

本次减值准备影响公司

２０１５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利

润减少

２１５２．８２

万元

。

三

、

关于营口风电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事项

２０１０

年为了扩大公司电力装机容量

，

拓展以风电为主的新能源业务

，

增强公司主业

实力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航天闽箭新能

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航天闽箭公司

”，

公司持有

８０％

股权

），

依据远东大成律

师事务所出具的

《

法律尽职调查报告

》

和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

评估报告

》［

中

同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３５９

号

］

的基础上

，

基于谨慎性原则

，

按照成本法

，

以总价

７３４２．９７

万元

，

即

１．２５

元

／

每股

（

每股溢价

０．０３

元

）

的价格

，

收购营口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营口风电

”）

５８７４３７００

股

，

占总股数的

８６．１３％

；

营口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

９４５６３００

股

（

除继续持有

２．６２％

股权外

，

同时收购其余自然人股东所持

１１．２５％

股权

），

占

总股数的

１３．８７％

。

公司在合并日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

》，

将合并成本

７３４２．９７

万元大于合

并日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６４４３．３２

万元的差额确认为商誉

，

该收购事项形成商誉

８９９．６５

万元

。

营口风电近年因风机设备老化

、

故障高

，

风场风机限电

、

风况差

、

风场周围环境被当

地占用

、

风场周边能源化工区的发展建设

，

风场周围陆续增添许多建筑物及在建施工项

目等因素影响导致营口风电经营业绩低于预期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分别为

－６２０

万

、

３１３

万元

、

－２８５

万元

、

－５０２

万元

、

－８５９

万元

，

除

２０１２

年盈利以外

，

其他四年均为亏损

，

累

计亏损

１９５３

万元

，

且亏损有增加的趋势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

定

，

结合实际情况

，

公司采用收益法对因收购营口风电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

，

发现

商誉存在减值迹象

，

拟对该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

根据收益法测算结果

，

营口风力的可收回金额为

５９６９．０６

万元

，

低于可辨认净资产

账面价值和商誉之和

６８２５

万元

，

依据谨慎性原则全额确认商誉减值损失

８９９．６５

万元

。

本次减值准备事项影响公司

２０１５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利润减少

８９９．６５

万

元

。

以上三项事项共计提减值准备

４５７２．３２

万元

，

使公司

２０１５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的净利润减少

４５７２．３２

万元

。

2016年 4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632� � � � �证券简称：道明光学 公告编号：2016-015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浙江道明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道明投资

”）

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进行了质押的通知

，

现将股权质押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

道明投资将其持有本公司

1,503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华分行

，

并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

（

以下简称

“

中登深圳分公司

”）

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

。

股权质押期限均自

2016

年

4

月

19

日起

，

至质权人向中登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

质押期间该股份均不

能转让

；

截至本公告日

，

道明投资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24,800,0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18%

；

道明投资本次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股份总数为

15,030,000

股

，

占道明投资

所持公司股份的

12.04%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8%

，

道明投资共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120,780,000

股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40.82%,

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96.78%

。

特此公告

！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686� � � �证券简称：亿利达 公告编号：2016-021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正在筹划收购新能源汽车

、

电

动汽车行业配套产品标的事宜

，

并聘请中介机构专业指导

，

计划于近日展开正式商

讨收购事宜

。

鉴于该事项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

保证公平

信息披露

，

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

简称

：

亿利达

；

证券代码

：

002686

）

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开市起停牌

，

停牌时间不超过

5

个交易日

，

如出现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延期复牌的事项

，

公司将及时发

布公告

。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

资讯网

，

公司所有重大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

及时注意

，

充分了解投资风险

，

谨慎

、

理性投资

。

特此公告

。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899� � � �证券简称：赣能股份 公告编号：2016-19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披露了

《

重大事

项停牌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6-16

），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代

码

：

000899

、

证券简称

：

赣能股份

）

自

2016

年

3

月

30

日开市起停牌

，

并于

2016

年

4

月

6

日披露了

《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6-17

）、

2016

年

4

月

13

日

披露了

《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6-18

）。

上述公告详见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截止目前

，

公司与有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

，

相

关中介机构已进入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工作

。

鉴于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公司股票

将继续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

告

。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20日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股票代码：002341� � � � � � � � � �公告编号：2016-53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出具的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

（

160612

号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

《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

进行了审查

，

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

，

并在

30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

，

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组织有关材料

报送中国证监会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

公司董事会

将根据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上述事项能否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